
2011第二届中国信鸽运动博览会
展位预定申请书

	公司名称
	

	楣板名称
	中文
	

	
	英文
	

	公司地址
	
	邮   编
	

	联 系 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公司主页
	http://
	电子信箱
	

	参 展 内 容
	标准展位_____个，展位号             费用        元/个
	共计费用：
___ __元

	
	光地面积      平方米（36㎡ 起）展位号        费用    元/m2 
	

	
	广告预定                            费用        元
	

	
	展品内容：
	

	有  关  约  定
	1、 申请单位自将本申请书发至组委会之日起，应在七日内将50%展位定金汇至组委会指定帐户，营业执照复印件也应在七个工作日内传至组委会，组委会按到款先后顺序安排展位。如未在规定时间内汇款，组委会不再保留预定展位，另剩余款项于2011年11月20日前汇至承办单位。
2、 如申请单位在2011年11月20日后未将全额打入组委会，则视为申请单位违约，不返还50%展位定金并取消预定展位，如展会逾期不开，则由组委会返还定金。

3、 禁止在现场展示假冒、伪劣产品及与信鸽产业无关产品，组委会有权收回展位及相关进馆证件，并交现场工商部门处理，组委会不退回展位费用。

4、 组委会为参展单位在会刊上免费刊登企业简介及免费提供网上产品展览（以组委会的要求为准，内容由参展单位提供），参展单位应在11月15日前将内容传真、电邮至承办单位，逾期将视为自动放弃（nbxinge@yeah.net）。

5、 展会期间，各参展单位应尽可能的开展促销活动，结合展会气氛，加大展会现场销量。

6、 此申请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本申请书为传真形式确认，其传真件同样是有证据效力。

7、申请书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即为生效，在履行中如发生纠纷，则由展会所在地法院管辖。

	申 请 单 位
	盖章:
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承 办 单 位
	盖章：
代表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开户名称：宁波七彩飞歌文化有限公司                     联系人：黄小姐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国贸支行                     联系电话：0574—87052362
收款帐号：39172001040000051                            传真：0574—87879876


